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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函
地址：104105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3段
168號17樓
承辦人：黃小姐
電話：02-27815696轉3054
傳真：02-27810577

受文者：臺北市建築師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11月24日
發文字號：北市都新事字第1146043099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40349916_1146043099_1_ATTACH1.pdf、

40349916_1146043099_1_ATTACH2.pdf)

主旨：修訂「臺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排會原則執行方

式」及「都市更新168專案審議流程」，請查照並轉知所

屬會員。

說明：旨揭排會原則可至本市都市更新處網站「熱門查詢/臺北市

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專區」查詢。

正本：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臺北市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中華民國建築經理商業
同業公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建築技術學會、台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
臺北市建築師公會、社團法人台北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臺北市都市計畫技師公
會、社團法人台北市地政士公會、中華民國土地估價學會、社團法人臺北市都市
更新學會、社團法人臺北市都市更新整合發展協會、社團法人台灣自主都市更新
培力協會、財團法人都市更新研究發展基金會、中華民國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全國
聯合會、中華民國不動產建築開發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副本：

檔　　號:
保存年限:



 

臺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排會原則執行方式 
 

中華民國104年2月9日第190次審議會通過 
中華民國106年5月19日第281次審議會通過修正排會順序 
中華民國107年2月26日第317次審議會通過修正專案小組成員組成及分組名單 
中華民國108年4月8日第370次審議會通過修正審查項目 
中華民國111年7月4日第550次審議會通過修正會議執行內容、成員組成及執行方式 
中華民國112年7月4日修正會議執行內容、成員組成及執行方式 
中華民國114年11月24日修正會議執行內容、成員組成及執行方式 

 
㇐、說明 

鑑於都市更新審議事項包含單元劃定疑義、事業概要、事業計畫、權利變換計畫、整建維
護補助與計畫案、相關爭議處理等內容；另因民眾對都市更新參與度日漸增加，對自我權
益保障亦越見成熟，故陳情意見眾多或涉及複雜議題之案件數亦較過往增加許多，市府為
改革都市更新效能，並因應優先推動「都市更新㇐五〇專案」、「都市更新㇐六八專案」、
公辦都市更新案及協助海砂屋及輻射屋之更新。爰提出下列排會原則，希冀能妥善處理爭
議並提升審議效能。 

 
二、排會順序 

（㇐）優先排會案件依下列性質順序辦理 

１、公辦都市更新案。 
２、都市更新㇐五〇專案。 
３、都市更新㇐六八專案。 
４、同意比例達百分之九十以上海砂屋、輻射屋之更新案於審議前無重大爭議者，得

優先排會。 
（二）非以上優先排會案件，以聽證召開日期或申請提請審議會掛文日期先後依序排列。 
（三）為落實本府監督責任及管理都市更新期限，倘排會案件相關資料仍未臻完備者，本

府將通知實施者限期補正，並依實施者後續檢具資料時點重新排會。 
 
三、會議執行內容、成員組成及執行方式 

（㇐）會議執行內容 
1、幹事(及權利變換計畫審查小組)會議： 

(1)包含擬訂及完整變更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案、整建維護補助計畫審
議案等。 

(2)另幹事及權利變換計畫審查小組會議，權利變換計畫審查小組成員人數需達三人
始得召開。 

(3)為使權利變換估價及估價議題提前收斂，可視視個案情形通知陳情人列席會議。 
2、專案小組會議：依計畫性質分成兩組審議為原則，所邀集之審議委員出席人數達

五位以上始得召開，案件類型： 
(1)都市更新㇐五〇專案小組會議：全體私有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同意，實施



 

方式採協議合建或其他方式(自地自建等)，且程序中無人民陳情或爭議，其計畫
內容符合原則性規定、相關容積獎勵值明確，且審議程序中未涉及更新單元範圍
調整及自提修正之都市更新案。 

(2)都市更新㇐六八專案小組會議：同意比率達百分之百且無人民陳情或爭議案件。 

(3)審議會專案小組會議： 

A.下列案件情形於審議會專案小組會議中先行審查，並將須經審議會決議項目之
審查結果提請審議會確認。 

(A)自劃單元案件：涉及「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第12條第1項第4款、公
益性不足（產權單純、畸零地等）之案件。 

(B)範圍疑義：涉及更新單元範圍調整、畸零地疑義等事項。 
(C)程序疑義：涉及計畫內容及公共議題等疑義（包括文化古蹟保存、公益設施、

都市計畫及審議時程等）等事項。 
(D)重複出具同意書：依「本府受理都市更新案審查與處理同意書重複出具及

撤銷作業要點」第6點須提請審議會審議之情形。 
(E)撤銷同意書：依「臺北市政府受理都市更新案審查與處理同意書重複出具及

撤銷作業要點」第7點須提請審議會審議之情形。 
(F)簡易變更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案：屬「都市更新條例」第34條及第49

條得簡化辦理之變更案件。 
(G)事業概要案：依「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擬具之事業概要。 

3、專案會議：由全體審議會委員及相關幹事共同組成召開專案會議，必要時並得邀
請相關單位及陳情人出席表示意見，案件類型： 

(1)公辦都市更新更專案會議：依「都市更新條例」第12條辦理政府主導之都市更
新事業。 

(2)海砂屋更新專案會議：依「都市更新條例」第7條規定第1項第3款規定迅行劃定
臺北市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更新地區或經鑑定屬「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列
管須拆除重建者。 

（二）執行方式 
1、幹事(及權利變換計畫審查小組)會議：由幹事(及權利變換審查小組)召開會議，並

視審議情況辦理複審會議；另權利變換案應視審議情況，由會議主持人及委員決
定是否須辦理複審會議或提請審議會審議。 

2、專案小組會議： 
(1)都市更新㇐五〇專案小組會議，應視審議情況，由會議主持人及委員決定是否須

辦理複審會議，且應於專案小組會議中針對建築設計、財務計畫、容獎額度等討
論議題做成決議並逕提審議會確認。 

(2)都市更新㇐六八專案小組會議，應視審議情況，由會議主持人及委員決定是否須
辦理複審會議，且應於專案小組會議中針對建築設計、財務計畫、估價分配、容
獎額度等討論議題做成決議並逕提審議會確認。 



 

(3)經審議會專案小組做成決議者，實施者須依決議所訂期限內修正完竣，再申請續
行審議程序；涉及自劃單元、重複出具同意書、撤銷同意書、簡易變更事業計畫
及權利變換計畫、事業概要案件，須將審議會專案小組決議提請審議會確認。 

3、專案會議：公辦都市更新及海砂屋更新專案會議做成決議者，實施者須依所訂期
限內修正完竣，並得視情況決定是否再次辦理複審會議，或提審議會進行審議。 

 
四、會議執行流程圖 

 



公展15日及公聽會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及權變計畫)報核

審議通過

168專案小組會議
(委員、幹事或權變小組)

都市更新及爭議
處理審議會

168精進程序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及權變計畫)報核

審議通過

168專案小組會議
(A或B組委員、幹事或權變小組)

公展15日
及公聽會

都市更新及爭議
處理審議會

幹事及委員
書面審查

免舉行聽證

168精進程序2.0

免舉行聽證

幹事(及權變小組)複審

104.8.1實施 108.5.10實施

168精進程序3.0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及權變計畫)報核

幹事及委員
書面審查

公展15日
及公聽會

原則免舉行聽證

168專案小組會議
(A或B組委員、幹事或權變小組)

業務科檢核實施者是否確實
業依審查意見修正完竣

審議通過

168精進程序4.0

審議會確認專案小組
審查決議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及權變計畫)報核

幹事及委員
書面審查

公展15日
及公聽會

168專案小組會議
(A或B組委員、幹事或權變小組)

168專案小組複審會議

(A或B組委員、幹事或權變小組)

召開至全數議題收斂完竣

審議會確認專案
小組審查決議

審議通過

(涉聽證)
併聽證紀錄

提至審議會

原則免舉行聽證

111年2月起實施 114.11.24起實施

都市更新168專案審議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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